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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 
 
1. 本册子撮要地解释《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
避免双重征税的安排》  (以下简称《安排》 )  有关个人居
民的事宜。如想获得更详尽资料，请参考《香港税务条例释

义及执行指引第 32号》。本册子并无法律约束力，亦不会影
响任何人士向税务局局长，税务上诉委员会或法院提出反  
对或上诉的权利。  

 
2. 本安排在香港适用于 1998年4月1日或以后开始的课税年度中
取得的收入﹔而在内地适用于 1998年 7月 1日或以后取得的  
所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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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谁是「个人居民」 ? 
 
香港居民是指在香港负有纳税义务并符合以下情况的个人: 

(1) 年满 18岁或未满 18岁而父母双亡﹔及  

(2) 属永久性居民或临时居民。  

在定义方面，永久性居民是指通常居住于香港的个人。临

时居民则指个人在作出申索的课税年度内，在香港一次或

多次逗留期间总共超过 180天，或在两个连续的课税年度  
内 (其中一个是申索的课税年度 )，在香港一次或多次逗留  
期间总共超过 300天。一般而言，若个人在香港保留一永   
久性住所，为其本人或家人生活的地方，他会被视为「通

常居住」在香港。  
 

2  甚么是「个人劳务」 ? 
 
根据《安排》第三条规定，「个人劳务」大致可分为两大  
类﹕  

(1)  独立个人劳务，  

(2)  非独立个人劳务。  

3  甚么是「独立个人劳务」 ? 

独立个人劳务是指﹕  

(1) 自由职业者独立地从事的专业和服务性活动，例如  
在科学、文化、艺术、教育或教学方面；以及从事医

师、律师、工程师、建筑师和会计师等专业活动。  

(2) 「独立个人劳务」并不包括以雇员身分提供的专业服
务。  

 
4  甚么是「非独立个人劳务」 ? 
 
 非独立个人劳务是指有固定雇主的个人所从事的受雇活

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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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 香港居民在内地和香港进行专业性劳务而得到的收入，是
否需要缴香港利得税或内地个人所得税 ? 

 
根据《税务条例》 (第 112章 )，任何人在香港经营行业、     
专业或业务，而来源于香港的收入，都要在香港缴交利得

税。  
 
根据《安排》，如果一个香港居民﹕  
 
(1) 在内地有经常使用的固定基地以从事活动﹔或  
(2) 在某一历年内在内地停留连续或累计超过 183天﹔  

 
他来源于内地的收入，便要在内地缴交个人所得税。同样

地，内地居民在香港提供劳务之所得，亦会受到同等的税

务待遇。  
 
6  怎样计算连续或累计停留的时间 ? 
 
内地和香港在计算停留的时间，是按某一历年内﹝即每年  
1月 1日至 12月 31日﹞实际停留的天数。  
 

7  内地居民在香港提供专业性劳务取得的收入应如何评利得
税 ? 

 
若果内地居民在香港提供专业性劳务及在香港停留连续或

累计超过 183天，该收入会按课税年度评利得税。例如在
1999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历年内，某内地居民在香港从 1 
月 1日至 7月 31日连续或累计停留超过 183天，他在 1999年   
1月 1日至 3月 31日期间的收入是会在 1998/1999课税年度   
评税﹔而在 1999年 4 月 1日至 7 月 31日期间的收入则会在
1999/2000课税年度评税。  

 
如果他在某一课税年度另有结帐日期，则会采用至该结帐

日期为止的一年作为该课税年度的评税基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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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 内地居民在香港工作所取得的受雇工资、薪金，是否需要
缴纳薪俸税 ? 在甚么情况下可以免缴薪俸税 ? 

 
内地居民在香港工作期间所取得的受雇工资、薪金，都需

要缴交薪俸税；但如果符合下列三个条件，该人士在香港

的收入可豁免缴纳薪俸税：  
 

(1) 在该历年中在香港连续或累计停留不超过 183天﹔  
 
(2) 该项报酬并非由香港雇主或其代表支付﹔  

 
(3) 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香港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   
地负担。  

 
9  香港居民被香港雇主派往内地工作超过 183天，是否需要  
在香港缴交薪俸税及在内地缴交个人所得税 ? 

 
由于该香港居民是在香港受雇的，因此他全部来自该受雇

职位的入息，都要缴纳薪俸税。在内地方面，因为他停留

已超过 183天，他在内地提供服务所获得的收入，亦需要   
在内地缴交个人所得税。 (请参阅第十四至十八题有关税   
收抵免方面的资料。 ) 

 
10  董事费如何征税 ? 
 
香港居民在内地公司收取董事费要在内地征税﹔同样地，

内地居民在香港公司收取董事费亦要在香港征税。  
 

11  艺术家和运动员的收入，如何征税 ? 
 
艺术家和运动员的收入有特别的规定﹔他们的收入全部都在

活动进行的一方征税。香港的艺术家或运动员从内地活动所

得的所有收入 (包括透过经理人公司所得的收入 )，都要缴交
个人所得税﹔同样地，内地艺术家或运动员在香港进行表演

活动的收入，也需要在香港缴交利得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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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 从建筑工地、建筑、装配或安装工程所得的收入，如何征
税 ? 

 
如内地居民在香港进行建筑工地、建筑、装配或安装工  程、
或其它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，而在香港连续作业超过六个

月以上，他便会被视为在香港设有常设机构，所获得的利

润需要缴交利得税。如果该工程在香港持续作业不超过六

个月，则所获利润不须在香港征税。同样地，香港居民在

内地承包工程持续作业不超过六个月的，也不会被视为在

内地设有常设机构，故不须在内地缴纳所得税。  
 
对受雇于有关建筑工地、建筑、装配或安装工程的内地居

民而言，假如他们的工资、薪金或其它报酬是由香港的常

设机构支付及负担的，「停留不超过 183天」的豁免条件    
对他们并不适用，他们从香港所收取的一切报酬，都需要

缴纳薪俸税。  
 

13  不动产所得、租金及资本性财产收益等投资间接所得，在
内地如何征税？  

 
香港居民在内地取得的投资间接所得，例如不动产所得、

租金及资本性财产收益等，是否被界定为营业利润而须在

内地缴纳个人所得税，要视乎该项所得是否通过该香港居

民设在内地的固定基地经营活动而取得。换言之，如果该

项所得是与设在内地的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，该所得便属

该固定基地的营业利润，从而汇总在内地征个人所得税。

如果香港居民在内地未设有固定基地，上述在内地收取的

投资间接所得，须按内地税法缴纳预提所得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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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 若劳务收入被双重征税，在香港怎样根据《安排》申请减
免税项 ? 

 
如果香港居民在内地和香港所提供的劳务收入被两地同时

征税，在内地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可按《税务条例》   
(第 112章 )第 50条申请税收抵免。  

 
15  怎样申请税收抵免 ? 
 
香港居民可以在填报个别人士报税表格时，提出有关申请，

或在有关课税年度终结之后的两年内提出书面申请。申请

须列明被双重征税收入的性质，在内地已缴税款的种类，

和申请抵免的金额，并附上内地的评税通知书及缴税证明。 
 
如果在呈交有关申请后，被双重征税的入息或缴纳的税款

有任何更改，申请人必须将有关资料以书面通知税务局局

长，以便作出修订。  
 

16  在内地所缴交的任何税款，是否都可以申请抵免 ? 
 
只有《安排》所规定的税项范围内所缴交的税款才可以抵

免。以个人居民而言，即个人所得税。  
 
17  申请税收抵免﹐有甚么规限 ? 
 

(1) 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收入按《税务条例》 (第 112   
章 ) 计算的应缴纳税款。若内地已缴纳税款超出抵   
免限额，超出的部份不能用于抵免其它年度的税款。  

(2)  如在某一课税年度内因为在香港没有利润或只有亏损
而毋须缴税，则在内地缴纳的税款不能获得抵免。  

(3)  任何有关税收抵免的争议，应按《税务条例》 (第    
112章 ) 所规定有关反对及上诉的程序进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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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 除申请税收抵免﹐得自非独立个人劳务的收入﹐是否有其
它减免 ? 怎样提出申请 ? 

 
根据《税务条例》 (第 112章 )第 8(1A)(c)条，任何人在香     
港以外提供劳务所得的收入，如果已在提供服务的地区缴

纳与薪俸税性质大致相同的税项，可获豁免薪俸税。纳税

人可在填报报税表格时提出申请，或根据《税务条例》    
(第 112章 )第 70A条要求更改评税。  
 

19  怎样申请「居民身分证明书」 ? 
 
在申请要求获得《安排》的待遇时，申请人可能需要证明

其居民身分。在这情况下，申请人应向其所属居民地的税

务机关申请居民身分证明书；如未能提供证明的话，则不

可以得到《安排》的待遇。  
 
当内地有关的县 (市 )或以上的主管税务机关要求香港居民
提交居民证明文件时，便会发出一封转介信 (《关于请香   
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税务局主管当局出具居民证明的函》 )  
给该申请人，以转交本局。这转介信应连同一份填妥的居

民证明书申请表一并交回本局处理。居民证明书申请表格

可在本局索取。  
 
本局会根据申报资料作出查证，然后发出居民身分证明书。

若申请不被接纳，会另行通知申请人。  
 

20  如何查询其它有关《安排》的资料 ? 
 
任何有关《安排》的查询，可致函香港邮政总局邮箱 132   
号税务局高级评税主任 (双重征税 )。  

 
 


